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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全面戰略合作協議

陽光100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
年九月十三日，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陽光壹佰置業集團有限公司（「陽光壹
佰集團」）與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在「浙商北京分行」）簽署全
面戰略合作協議（「合作協議」），為探索建立新型銀企合作關係，實現資
源共享、優勢互補，提升雙方在各自領域的核心競爭力。經協商，浙商
北京分行同意將陽光壹佰集團作為分行級戰略客戶，在同等條件下優
先為陽光壹佰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提供各類金融服務，陽光壹
佰集團同意將浙商北京分行納入其主要合作銀行名錄，雙方在結算與
現金管理、地產融資授信業務、流動性支持業務、資本市場業務、投資
銀行業務、國際業務、個人銀行業務等領域進行全面合作。

主要合作內容

浙商北京分行為陽光壹佰集團量身訂做綜合金融服務方案，提供融資、
結算、理財、信息諮詢等多層次、全方位金融服務。合作協議的主要內
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1. 綜合授信服務

浙商北京分行為陽光壹佰集團提供人民幣100億元的意向性授信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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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地產金融服務

浙商北京分行為陽光壹佰集團及其下屬分子公司提供項目開發貸融資、
經營性物業等，降低陽光壹佰集團及其下屬分子公司整體融資成本，
提高融資效率。

3. 流動性支持服務及應收款鏈平台

浙商北京分行提供易企銀平台服務，依託信息技術和池化融資功能，
融合銀行的信用、技術、系統、賬戶、結算、融資、交易等業務構建
服務外包平台，為陽光壹佰集團提供託管式服務、流動性服務、個
性化服務，方便陽光壹佰集團整合資源和供應鏈上下遊客戶在線融資、
降低成本。

浙商北京分行應用區塊鏈技術，開發應收款鏈平台，將陽光壹佰集
團應收賬款、應付賬款轉化為電子支付結算和融資工具。通過應收
款鏈平台可以辦理區塊鏈應收款的簽發、承兌、保兌、支付、轉讓、
質押、兌付等業務，實現企業產業鏈「自金融」發展需要。

4. 資本市場及投行業務

浙商北京分行為陽光壹佰集團提供全方位資本市場服務，包括但不
限於股票質押式回購、定向增發、員工持股計劃、產業基金等業務；
陽光壹佰集團積極支持浙商北京分行在資本市場中實施的併購、重
組等業務，實現資源整合、產業升級。

浙商北京分行在債券承銷發行與投資方面，為陽光壹佰集團提供非
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公司債等各類債權融資工具的主承銷服務。
同時，在同等條件下，浙商北京分行將優先投資陽光壹佰集團的各
類債權融資工具。浙商北京分行將利用浙銀租賃平台，與陽光壹佰
集團積極探索融資租賃業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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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作內容包括國際結算及融資服務、理財服務、個人金融服務
及金融諮詢與顧問合作等。

本公告乃本公司作出之自願性公告，以讓股東及投資者得知本集團的
最新業務發展。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之相關規定並於適時作進一步
公告。

承董事會命
陽光100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易小迪

中國，北京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易小迪先生及范小冲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范曉華女士及王功權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雲昌先生、黃博愛先生
及王波先生。


